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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封闭实施温浏乡政府
所在地老街道岩溶塌陷地质灾害应急

治理工程的通告
第六号

广大人民群众：

2022年 2月 23日，丘北县温浏乡政府所在地老街道突发地

质灾害，县人民政府和温浏乡人民政府及时开展了应急避险相关

工作，经云南省地质工程第二勘察院有限公司现场勘查，并出具

《丘北县温浏乡政府所在地老街道岩溶塌陷应急勘查报告》，确

定该地质灾害区为岩溶塌陷地质灾害区。为有效避免和控制地质

灾害险情发生，确保岩溶塌陷地质灾害区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

全，根据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丘北县温浏乡政府所在地老街

道岩溶塌陷应急勘查及处置相关事项的意见》（云自然资地〔2022〕

442号）要求，同意实施丘北县温浏乡政府所在地老街道岩溶塌

陷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，目前已具备实施工程治理条件，丘北

县将于 2022 年 12 月 19日组织工程施工队伍进场施工作业，预

计工期 5个月。为确保治理工程顺利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《云南省地质灾害

治理工程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

下：

一、根据《丘北县温浏乡政府所在地老街道岩溶塌陷应急勘

查报告》规定，划定温浏乡政府所在地老街道岩溶塌陷地质灾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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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风险防控红线（详见附件 1），并实施搬迁和治理工程（详见

附件 2）。

二、上述地质灾害区风险防控红线划定后，在实施搬迁和工

程治理期间，除工作人员及施工人员外，其余人员和车辆未经批

准不得进入地质灾害区风险防控红线内活动，对拒不配合且造成

不良影响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处理；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三、上述地质灾害区且在应急治理工程项目区内涉及搬迁安

置的居民要积极配合丘北县人民政府，尽快落实搬迁安置相关事

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四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丘北县温浏乡政府所在地老街道岩溶塌陷地质灾害

风控红线图

2.搬迁治理工程平面图

丘北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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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
